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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東河鄉「國土計畫部落意見蒐集及說明」座談會 

會議紀錄 

壹、時間：109年 10月 26日(星期一)晚上 06時 00分 

貳、地點：東河鄉公所 2樓會議室             

參、主持人：原住民族土地空間規劃推動辦公室  黃教授書偉 

肆、出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紀錄：鄭琳琳 

伍、 問題與回應 

一、 民眾提問 

（一） 都蘭村田村長國義先生 

1. 國土計畫法不適宜發展與適宜發展的區分是根據何標準去

區分? 

2. 原住民保留地幾乎都位在山坡地，當不適宜發展的時候應該

如何處理? 

3. 如果農地被禁制使用時要怎麼處理，是否有相關規定? 

4. 建議剛剛那個圖面的每一個地區可以直接標註它是屬於何

種功能分區分類。關於後續分區內土地是否不適宜發展，能

夠提供什麼樣的協助? 

5. 聚落範圍內屬於原住民保留地的部分，如果照國土計畫是不

是也可以直接蓋住宅?興建住宅與建築法是否會有相衝突? 

6. 上述提到既有權益不變，如果我們的房子是違建，沒有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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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照與建照，這種情形未來是否可以成為合法使用的建築物?

這些違法的建物是否會被拆除? 

（二） 阿度蘭部落頭目林照明先生 

請問這樣的規劃與傳統領域會不會有所衝突? 

（三） 臺東縣原住民處 

若部落要發展溯溪文化，或是生態旅遊，它需要離開部落範圍

一段距離去設立一個園區的概念，此種情形應該要怎麼處理? 

（四） 東河鄉公所 

有關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以及其他與農舍相關的容許使

用辦法的規定，在國土計畫實施之後，針對農牧用地興建農舍

的部分會不會有影響?其他相關農業設施的設置是否也會受影

響? 

二、 原民會原住民族土地空間規劃推動辦公室 

（一） 關於適宜或不適宜發展的區分標準是依據土地特性的資

料進行疊圖分析，因為會有重疊的部分，因此營建署有訂定重

疊部分的優先劃定原則，這些判定可能與現況有所出入，所以

現在功能分區劃好之後需要再去做檢視處理，去看圖資與現況

是否有所出入。臺東縣的國土計畫裡面有一張功能分區分類的

示意圖，會把這些所有類別標示在上面，如果你的土地資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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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大範圍的分類裡面大概都已經確定了，但是原住民族土地

功能分區邊界在臺東縣國土計畫裡面還沒有被確定，在未來四

年才會確定。另外現在這些功能分區都還是示意圖，地籍與國

土功能分區的界線尚未疊合，目前縣政府正在執行的工作就是

要把這些界線疊合起來，這個工作很龐大，當這個工作完成之

後你在去查詢才會準確。 

（二） 剛剛提到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中都可以做建築使用，但無

涉土地的權屬或使用者，不論是否為原住民保留地都可以去做

使用，因為國土計畫沒有處理地權的問題，它只有規範這塊土

地可以做什麼使用的問題。 

（三） 有關合法權益的部分，因為很多都不合法，原住民族委員

會爭取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或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的劃設，就

是在處理這個問題，目前違法使用的建物，未來劃為農業發展

地區第四類後，還是需要申請合法的程序，像是補照等等，因

為還是需要給建物一個合法的證明。未來功能分區也會訂定建

蔽、容積等相關管制，如果原本的建物符合相關的管制，可以

依照規定申請合法使用，但是如果原本蓋太大了，還是需要處

理，不會要求拆掉重蓋，但還是需要去尋求一個合法的途徑，

跑一個合法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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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未來蓋房子跟建築法的衝突，現在原住民族委員會正在跟

營建署溝通，關於未來影響不大的建築，是否可以用簡易水土

保持的方式去簡化相關花費等等，也是因為聽到大家的意見，

所以希望縣市政府可以去依照大家的需求去各自訂定相關的建

築法簡化辦法。 

（五） 國土計畫與傳統領域其實是分開的，國土計畫沒有納入太

多傳統領域概念，因為傳統領域是包含部落的居住生活農作文

化等等的空間，但是國土計畫的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或城鄉發

展地區第三類主要是考量核心聚落的空間，若是部落打獵需要

的獵寮以及部落祭儀場所等等的需求空間，目前原住民族委員

會也正在跟營建署協調，讓這些需求也可以在國土保育地區第

一類做使用，未來可能會開放成申請同意使用，需要一個審查

機制。 

（六） 若部落要發展溯溪文化或是生態旅遊，此問題回歸到與功

能分區分類的使用項目會不會有衝突，如果我們的需求項目與

功能分區分類容許的規範都符合，那麼也不需要做變更。 

（七） 部落未來要劃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或農業發展地區第

四類，建議仍需要視部落未來發展來決定。未來如果你原本農

地被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因為要朝向城鄉發展，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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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不容許新設相關農業產銷設施使用，農業的相關補助或補

貼也有可能因為不是農地而無法領取。在農舍的部分，其實可

以看到以前容許蓋農舍的用地，在相關分類都容許做住宅及民

宿使用了，原本既有的權益都會受到保障。 









臺束縣束河鄉 國土計畫部落逸見蒐票及說明

簽到冊

一丶 時間：109年10月26日晚上06時00分至08時00分

二、 地點：束河鄉公所 2 棲大會蟻室（臺束縣東河鄉東河村11鄰南東河311 號）

三、出席人員／單位�

出席單位 職稱 姓名

氦吉原住民族土地空間

規劃推動辦公室 扣卫師拉
m户L








